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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臺中市流感疫苗合約院所接種競賽 

流感防護特殊績效獎 

壹、 計畫目的: 

接種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併發重症最有效的方式，為鼓勵本市流

感疫苗合約院所積極推動並提升50-64歲成人及19-49歲高風險慢性

病人流感疫苗接種完成率，特訂定此競賽辦法。 

 

貳、 參賽資格： 

臺中市流感疫苗合約院所。 

 

參、 競賽分組: 

類別 分組 層級 

醫院 醫學中心組 醫學中心 

區域醫院組 區域醫院 

地區醫院組 地區醫院 

診所 甲組 

人口數:100,000 以上 

西屯區、大里區、太平區、南屯區、豐原區、

北區、潭子區、北屯區、中區、西區、南區 

乙組 

人口數:40,000 以上 

大雅區、沙鹿區、清水區、大甲區、龍井區、

東區、烏日區、神岡區、霧峰區、梧棲區、大

肚區、后里區、東勢區 

丙組 

人口數:3,000 以上 

外埔區、新社區、大安區、石岡區、和平區、

梨山區 

 

 

 

 



第 2頁 
 

肆、 評比方式: 

一、 依流感疫苗管理系統(IVIS)中之50-64歲成人及19-49歲高

風險慢性病流感疫苗接種量進行評比。 

二、 同分者依該院所 50-64 歲成人接種量排序。 

伍、 活動期間: 

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3 月 31 日止。 

陸、 評比公布： 

於活動截止後依評比方式及獎勵辦法於公開場合頒獎表揚。 

 

柒、 流感防護特殊績效獎: 
組別 得獎數 獎勵 

醫學中心組 1 家 獎牌一只 

區域醫院組 5 家 獎牌一只 

地區醫院組 10 家 獎牌一只 

診所甲組 5 家 獎牌一只 

診所乙組 5 家 獎牌一只 

診所丙組 5 家 獎牌一只 

 

捌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競賽辦法得依計畫實際執行情形，增設評比項目，評比

及獎勵方式另行公布。 

二、 如發現合約院所有挪用疫苗、浮報接種名冊、未依規定收

費、提早開打或蓄意毀損疫苗等重大缺失，得取消參賽資

格；得獎者取消該院所獲獎資格，並追回相關獎勵獎品。 

三、 結果成績公布後，如發現有與實際接種情形不符，得取消

該院所獲獎資格，並追回相關獎勵獎品。 


